	审批意见：                                       株云环表[2021]7号
一、湖南省福娭毑湘菜食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100万元在云田镇云峰湖社区新建湖南省福娭毑湘菜食材股份有限公司农副产品加工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约8500㎡，设有腌腊肉制品厂、魔芋粉丝厂、精炼植物油厂和豆腐厂。建筑面积约4500㎡，其中魔芋粉丝厂车间建筑面积约2000㎡，腌腊肉制品厂车间建筑面积约1000㎡，精炼植物油厂车间建筑面积约1000㎡，豆腐厂车间建筑面积约500㎡。项目可年产魔芋粉丝380t、植物油80t（其中菜籽油30t，茶油50t）、腊菜55t（其中腊羊肉腊牛肉腊猪肉制品40t、腊内脏制品5t、腊鸡腊鸭制品10t）、豆腐制品550t（其中新鲜豆腐250t、油豆腐300t），合1065t/a。
二、根据湖南睿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保角度上分析，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地点、内容进行建设。
三、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水污染防治。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蔬菜基地施肥；腊制品厂生产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余生产废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经处理后的生产废水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标准限值后全部用于果林、蔬菜基地灌溉，严禁外排。
2.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锅炉废气须经采取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20m排气筒达标排放；豆腐厂油烟废气须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标后排放。
3.加强噪声防护，须采取安装减震垫、消声器，对车辆采取减速、禁鸣等措施后，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须妥善处置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须经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废包装材料、豆腐渣、麸饼、植物油滤渣、污水处理站污泥、炉渣等须收集后合理处置，严禁丢弃；油炸废油须由专业公司负责处置。
四、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
五、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六、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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